江西师范大学“师大地产校友基金”财务管理办法
（2026年修订）

为规范江西师范大学“师大地产校友基金”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的使用和管理，根据《江西师范大学“师大地产校友基金”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基金章程》），结合我校和基金实际，制定本财务管理办法（以下简称“本办法”）。
第一章  基金的使用管理与审批
   第一条  本基金由基金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管委会”）负责日常使用和管理工作，本基金只用于资助符合《基金章程》宗旨的活动和事业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   第二条  基金来源：毕业校友本着自愿原则，每人一次性出资1000元。
第三条  基金募集程序：各班先建立班级基金小组，负责班级同学基金募集的宣传、动员、解释和归集，再统一汇往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账号。

第四条  基金的使用范围：
（一）校内学生（奖助金）：奖学金、助学金、科研奖励等；  

（二）毕业校友（资助金）：发生重大变故、出现特殊困难时的资助。

第五条 基金使用原则
1、本基金专款专用（即按指向性用途使用）：本基金用于师大地产在校生和毕业校友（包括城市建设学院：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方向、房地产开发与管理、工程管理专业、“工程管理+英语”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的在校生和毕业校友等）。

2、原则上坚持保本动息原则，可支配金额为基金利息，其中50%用于毕业校友资助，50%用于校内学生奖助。当利息收入低于奖助支出时，可适度动用本金。
第六条 毕业校友资助金使用办法
1、资助金额主要应付突发性事件，使用时间和人次具有不确定性，管委会可以依据突发事件情况申请使用。
2、毕业校友资助资金：原则上为年度可支配的利息。当年未发生的可支配利息，允许后期累计使用。

3、资助额度：由本基金管委会、学院分管领导研究确定。资助金额范围：2000-10000元/人；（基金管委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资助金额和资助人数）。
4、年度资助总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可支配基金利息，当利息收入低于奖助支出时，可适度动用本金。本基金规模小，资助力度不够时，遇到特殊事件，可接受本基金以外校友指向性捐赠。
第七条 校内学生奖助金使用办法：
1、校内奖助金包括：奖学金、助学金、科研奖励等；

2、奖助金使用时间：原则上每年5月(基金管委会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调整时间)；
3、奖助额度：由校友基金管委会、学院分管领导研究确定。原则上金额范围：30万基数，奖助金额300-1000元/人；60万基数，奖助金额300-2000元/人；90万及以上基数，奖助金额500-3000元/人（基金管委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奖助金额和奖助人数）。
第八条 校友基金奖助程序
1、本基金在使用上，原则上规定：奖助给个人的，以转账方式直接到达受奖助人账户。
2、本基金应极力避免产生事务性开支。如因特殊原因确需发生，须经基金管委会会议审议通过。每一笔报支的经费票据，由经办人，报管委会主任(或主任指派的副主任)签字确认，按校基金会规定程序报销。年度事务性开支应账目公开，接受捐赠者监督。
第二章  基金财务管理
第九条 本基金按照《基金章程》要求，依据与江西师大教育发展基金会签订的协议，进行专户核算，确保专款专用。 
    第十条 基金账户采用江西师大教育发展基金会账号（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南昌北京西路支行；账号：36001050400052510878。）
第十一条 本基金管委会成员无薪，为纯奉献性工作。

第十二条 本基金的资金来源和管理情况，接受城市建设学院和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指导和监督。每年定期公布基金收支账目。
第十三条  基金出资人有权向本基金管委会查询基金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对于基金参与人的查询，基金管委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。

第十四条 本基金管委会及时将捐资人的捐资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，通过校友QQ群、基金管委会微信群，“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校友会”等渠道，向全体校友公开。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基金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 其他未尽事宜，以后另行制定补充文件。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经管委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
2026年1月10日

